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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E_97_E6_9C_BA_E4_c40_595294.htm 第一条：为加强对

加工贸易异地进出口货物报关的管理，规范加工贸易异地报

关备案资料计算机传输管理操作，根据《海关法》及有关规

定制订本操作规范。 第二条：加工贸易异地报关备案资料计

算机传输是指：加工贸易合同（包括来料加工、进料加工以

及外商投资企业开展的加工贸易）备案时，企业申请在异地

口岸进出口报关的，合同备案主管海关通过海关计算机网络

将备案资料传输到企业申请进出口的异地口岸海关。“异地

口岸海关”指加工贸易合同项下货物进出口的口岸海关与该

合同备案主管海关不在同一直属海关关区内。 第三条：合同

备案海关和该加工贸易合同项下货物进出口的口岸海关虽在

同一直属海关关区内，但不使用同一台计算机主机的，也应

按本操作规范进行异地报关备案资料传输。 第四条：总署规

定5000美元以下、78种客供辅料，因不核发《登记手册》，

故不采用异地报关备案资料传输。 第五条：按转关运输方式

监管的进出口保税货物，其进出口报关手续均在合同主管海

关办理，不采用异地报关备案资料传输。 第六条：加工贸易

异地报关备案资料计算机传输的操作步骤：包括1、同意企业

异地报关申请；2、办理异地报关备案资料计算机传输；3、

接受企业异地报关；4、收集异地口岸海关向合同备案主管海

关通过计算机网络反馈的进出口报关数据。 第七条：同意企

业异地报关申请是指合同备案主管海关同意企业申请备案（

包括原已在海关备案并已领取加工贸易《登记手册》）的加



工贸易合同项下进出口货物在异地口岸进出口报关。考|试/大

合同备案主管海关可以根据企业申请情况和海关管理需要，

同意企业合同项下的进出口货物在海关认定的五个口岸海关

办理进出口报关手续，也可以限定企业合同项下的进出口货

物只能在某一个或几个（但不能超过五个）口岸海关办理进

出口报关手续。 第八条：经批准同意企业异地报关申请的，

合同备案主管海关应办理异地报关备案资料计算机传输。办

理异地报关备案资料计算机传输，应在打印合同备案表（或

变更表）前进行。 第九条：异地报关备案资料计算机传输可

以采取“整份传输”，即是将整份合同备案资料传至各异地

口岸海关。主管海关可将整份合同备案资料传输到合同备案

中所选择的异地口岸海关，并确定允许企业在各口岸报关的

期限（以下称“异地报关有效期”，该期限不得超过手册备

案有效期限）。 第十条：异地报关备案资料计算机传输也可

以采取“部分传输”，即是将合同部分资料传至异地口岸海

关，主管海关可将备案合同中准许异地报关的部分进口料件

、出口成品等有关内容传输到异地口岸。有关内容传输主要

包括品名、规格、数（重）量、计量单位、“异地报关有效

期”等。 第十一条：已进行过异地报关备案资料传输的合同

内容发生变更（包括企业申请变更增减异地进出口口岸），

主管海关同意其变更后均应在打印合同变更表前进行异地报

关备案资料计算机传输。 第十二条：已进行过异地报关备案

资料计算机传输的合同，若合同备案主管海关发现企业有走

私违规情事、嫌疑或其他原因，需进行布控并暂停企业原备

案合同异地报关的，考|试/大主管海关可再传输一次原备案资

料，在传输时，将异地报关有效期改为传输当日的前一日即



可。 第十三条：凡办理异地报关备案资料传输的主管海关应

在确认传输成功后方可核发《登记手册》，核发《登记手册

》时应将确认传输成功的异地备案合同的有关内容包括品名

、规格、计量单位、异地报关有效期等以书面形式通知企业

。所谓确认传输成功是指口岸海关计算机接收到主管海关发

送的异地报关备案资料，并将 “收到”回执通过计算机自动

传回主管海关，主管海关在接收到异地口岸海关发回的“成

功”回执后才可认定为传输成功。 第十四条：异地口岸海关

接受企业异地报关。考|试/大企业持主管海关核发的《登记手

册》到已收到异地报关备案资料的口岸海关办理加工贸易保

税货物进出口报关手续。异地口岸海关接受企业异地报关必

须按《加工贸易进出口报关计算机管理操作规范》的有关规

定办理。 第十五条：口岸海关在接受企业报关时，凡能在计

算机中调阅合同备案资料的，不必要求企业提供异地报关联

系单。 第十六条：异地报关有效期限一旦到期，主管海关计

算机传输的该备案合同资料在口岸海关计算机中将自动删除

，企业不能继续在该口岸海关进行进出口报关活动。 第十七

条：收集异地口岸海关向合同备案主管海关通过计算机网络

反馈的进出口报关数据。此项工作由计算机自动完成，即是

在企业异地报关后，异地口岸海关计算机自动将有关报关数

据通过计算机网络传回主管海关，主管海关通过计算机自动

收集异地口岸海关反馈的进出口报关数据。 第十八条：未进

行自动核注的报关单（包括联网前报关单、核注错误报关单

、24小时内备案资料未传输成功而允许其异地报关的报关单

等）采用人工补核注功能进行报关单数据核注。主管海关对

未核注报关单须进行防伪鉴定，并经三级审批后由授权人员



用报关单补输功能将报关单数据录入计算机，经确认后对加

工贸易手册进行核注，健全计算机底帐。 第十九条：加工贸

易异地备案计算机传输为高风险作业环节，各关要加强管理

，指定专人进行操作，并有制约的措施，加强安全保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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